注册会计师报考指南　（http://www.bicpa.org/ 　　有更多有关资料）。

　考试简介　　　　　　　　　　　　　　　　　　　
　　注册会计师简称CPA（Certified Public Account）是中国的一项执业资格考试。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注册会计全国统一考试制度，1993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已举办15次，11万多人取得全科合格的成绩，我国需要注册会计师约为35万人。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或者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都可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备注：为境外专业人士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提供便利，更为在全球范围内吸引行业专业人才加入中国注册会计师队伍，提升中国注册会计师整体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机制。目前，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首次在欧洲设立考区，此次考区是在中国境外设立，面向境外考生的中国注册会计师第一个境外考区。此次考试于2007年1月26日至2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顺利举办。

　报名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可报名参加考试：

　　1、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历；

　　2、会计或者相关专业（相关专业是指审计、统计、经济。下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免试条件　　　　　　　　　　　　　　　　　　　　　　
　　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包括学校及科研单位中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职称者），可以申请免试一门专长科目。申请者应填写《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申请表》，并向报名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交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经地方考试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审核确定并报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考试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免试。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为《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

　　考试范围在全国考试委员会发布的《考试大纲》中确定。

　考试时间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卡方式解答；主观性试题采用书写文字方式解答。

　　考试通常于每年9月第二或第三个周末举行，会计考试时间为210分钟；审计、财务成本管理考试时间各为180分钟；经济法、税法考试时间各为150分钟。

　　2007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时间暂未公布。 
　报名时间　　　　　　　　　　　　　　　　　　　　　　
　　2007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时间暂定为5月份展开，具体时间由各地方考试委员会确定，一般应不少于20个工作日。

　报名方法　　　　　　　　　　　　　　　　　　　　　　
　　1.报名人员可同时报考五个科目，也可选择报考部分科目。分科交纳报名费，报名费中包括每科10元试卷费，由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汇交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用于命题、试卷印制、发放及评阅等工作的支出。

　　2.报名时，须提交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交纳一寸近期免冠照片若干张（供准考证等使用），经报名点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填写《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地区报名登记表》，并按报名收费标准交纳报名费。

　　3.各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应按照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规定的格式、编号，制发准考证。

　成绩管理　　　　　　　　　　　　　　　　　　　　　　
　　（一）应考人员答卷由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集中，并依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下发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评阅规则》组织评阅。考试成绩由全国考试委员会认定，由各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复核后通知考生。

　　（二）每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六十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

　　（三）成绩发布后，如果考生本人认为所发布的成绩与本应取得的成绩有差距，可由考生本人在全国考办当年考试成绩发布之日起1个月之内向报考地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成绩核查申请，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依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下发的《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核查试行办法》、《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核查试行工作规程》组织成绩核查，每门课程的复查费用是100元。

　　（四）单科成绩合格者，其合格成绩在取得单科合格成绩后的连续四次考试中有效。

　　（五）取得全部应考科目有效合格成绩者，可持成绩合格凭证，向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申请换发全科合格证书，并交纳全科合格证书工本费人民币6元。全科合格证书只证明全部考试成绩合格，不作其他用途。

　　（六）在领取全国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全科合格证书后，可申请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证书办理　　　　　　　　　　　　　　　　　　　　　　
　　现行的考试办法规定，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单科成绩有效期为5年。具体做法是：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考生，在连续5年以内取得全部应考科目有效合格成绩者，可持成绩通知单或单科成绩合格证书，向参考地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换发全科合格证书申请，由地方考办集中上报全国考办审核批复后，地方考办再将全科合格证书发放给考生。

　　如果考生因工作变动，在不同地区参加考试，取得参考地考办发给的合格成绩通知单，办理全科合格证书时，应到取得最后一科合格成绩的地方考办提出申请，由该地考办上报全国考办审核。其他手续与程序同其他考生。

　证书规定　　　　　　　　　　　　　　　　　　　　　
　　一、为了利于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第八条第二款和《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第五项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注册会计师经批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经批准成立，均应发给由财政部统一印制的证书。有关证书的发放事宜，财政部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也可以委托当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办理，没有成立协会组织的，由财政厅（局）直接办理。

　　三、证书有如下3种：

　　1.注册会计师证书（订本式）；

　　2.注册会计师证书（单页式）；

　　3.会计师事务所批准证书。

　　四、注册会计师经批准注册后，应填写注册会计师证书申领单（格式附后），由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交主管的财政机关或当地注册会计师协会。主管的财政机关或当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将申领单连同其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表副本，一并转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核，经同意后发给订本式和单页式注册会计师证书。　　 ...... 

　注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注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注册成为注册会计师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本地区注册会计师的注册及相关管理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注册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业务，应当取得财政部统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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